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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64/T 1502—2017《淡水鱼养殖环节沉性饲料安全使用规范》。

本文件与DB64/T 1502—201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3）

删除了3.1饲料；3.2饲料原料；3.3饲料添加剂；3.3.1营养性饲料添加剂；3.3.2非营养性饲料添

加剂；3.4添加剂预混合饲料；3.5沉性饲料。

增加了淡水鱼养殖环节（见3.1）；增加了淡水鱼饲料安全（见3.2）

——删除了4.要求

删除了4.1饲料原料；4.2饲料添加剂；4.3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精料补充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

4.4其他要求。

——增加了安全要求（见4）

增加了卫生（见4.1）；增加了稳定性（见4.2）；增加了感官（见4.3）；增加了质量（见4.4）；

增加了来源（见4.5）。

——删除了5标签、包装、贮存和运输

——增加了组织运行（见5）

增加了原则（见5.1）；增加了储备（见5.2）；增加了标签（见5.3）；增加了包装（见5.4）

增加了贮存（见5.5）；增加了运输（见5.6）。

——删除了6.使用

——增加了规范使用（见6）

增加了膨化饲料（见6.2）；增加了自配料（见6.3）；增加了其他（见6.4）

——删除了7管理

——增加了安全管理（见7）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饲料工作站、宁夏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宁夏水产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

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有限公司）、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兽药饲料监察所、宁夏回族

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银川市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起

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由张娟、王华、赵薇、王建福、连总强、徐军、周颖、刘维平、李昊、王琨、

王洁、辛国省、李兰兰、梅宁安、刘自新、张辉、虎丽、高巧仙、蒋秋斐、陈亚飞、艾琦、邓占钊、张

国俊、张虎、朱红芳。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64/T 1702—2017

——DB64/T 1702—2023（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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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养殖环节饲料安全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淡水鱼养殖环节饲料安全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安全要求、组织运行、规范使

用、安全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淡水鱼养殖环节饲料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0648 饲料标签

SC/T 9101-2007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 1077-2004 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

NY/T 471-2023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 5072-200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 5071-2002 无公害食品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NY 5070-2002 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

NY 5051-200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20 年修订版全文）《兽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7 年修订版全文）《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0 年第 307 号《养殖者自配料行为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06 年第 67 号《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10 年第 1519 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2 年第 4 号《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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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2 号《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2625 号《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68 号《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76 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

品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93 号《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0 年第 250 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物及其他化合

物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692 号《饲料原料目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647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淡水鱼养殖环节 Freshwater fish farming links

指相对于饲料生产、销售之外关联养殖的主要环节，包括淡水鱼饲料的采购、运输、装卸、储存、

使用和废料处理等。

淡水鱼饲料安全 Freshwater fish feed safety

淡水鱼饲料安全是指饲料在制备、运输、使用及淡水鱼消化利用的过程中,对淡水鱼的健康、正常

生长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健康和生活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特性。

4 安全要求

卫生

按饲料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 的相关规定。

稳定性

所用饲料的溶失率应符合SC/T 1077的相关规定

感官

产品应色泽一致，无发酵霉变、结块及异味、异嗅，不得使用过期产品。

质量

饲料及饲料原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应符合标签或标准中所规定的含量，定期或不定期对各种饲料

作营养成分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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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4.5.1 饲料原料

日粮中所用单一饲料、饲料原料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23年第692号《饲料原料目录》

及修订目录所规定的品种，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饲料原料中含有饲料添加剂的，应标明添加剂的名

称、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等。

4.5.2 淡水鱼用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沉性饲料和膨化饲料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沉性饲料和膨化饲料的使用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年第

168号《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执行。

4.5.3 淡水鱼用饲料添加剂

日粮中所用饲料添加剂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23年第692号《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及修订目录所规定的品种，或取得产品批准文号的新饲料添加剂产品，或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产品，

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2年第4号《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4年第2号《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4.5.4 淡水鱼用药物添加剂

饲料药物添加剂的使用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年第168号《饲料药物添加剂

使用规范》执行，应遵守休药期、配伍禁忌等有关规定，不得超量超范围添加。

4.5.5 其他

4.5.5.1 禁止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

用的物质》和《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中规定的药物及其制剂。

4.5.5.2 禁止使用假劣兽药以及国家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禁止将原料药直接添加到饲

料及养殖水体中，直接饲喂鱼类。药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020 年第 250 号《食

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物及其他化合物清单》规范使用。

4.5.5.3 禁止将人用药、激素类药品和国家规定的其他禁用药品添加到鱼类饲料中和养殖水体中，药

品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020 年第 250 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物及其他化合

物清单》规范使用。

4.5.5.4 饲喂过程中应详细记录每天使用量、各养殖水体使用量等相关信息。

4.5.5.5 饲喂过程中，渔用药物的使用应以不危害人类健康和不破坏水域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严格

遵循《无公害食品渔用药物使用准则》(NY5071-2002)。

4.5.5.6 食用鱼上市前应有相应的休药期，药物残留量应符合《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

（NY5070-2002），渔药的休药期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20 年修订版全文）《兽药管理条

例》。

5 组织运行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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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合法合规

要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供货商具有合法资质、证照齐全，应充分做好饲料采购的背景调查。

5.1.2 安全优质

饲料组织应质、量并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应对淡水鱼机体健康无不良影响，所生

产的产品安全、优质、营养,有利于消费者健康。

5.1.3 绿色环保

淡水鱼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及其代谢产物，应对环境无不良影响，有利

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5.1.4 节粮增效

注重日粮营养平衡和科学配比，并充分利用地源性非粮饲料资源，缓解人鱼争粮之间的矛

盾，提高饲料资源利用率。

5.1.5 减抗替代

提倡优先使用天然饲料原料、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有机微量元素

等，替代或减少使用药物及饲料药物添加剂。

储备

应根据淡水鱼饲养规模和饲料市场实际，制定年度饲料储备计划，保证供应稳定。

标签

饲料产品应在包装物上附有饲料标签，标签应符合GB 10648-2013中的有关规定。

包装

1.1.1 饲料包装应完整，无漏洞，无污染和异味。

1.1.2 包装印刷油墨无毒，不应向内容物渗漏。

1.1.3 包装物的重复使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7年修订版全文）《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贮存

5.5.1 饲料的贮存应符合产品的贮存要求。

5.5.2 饲料应堆放整齐、标识明确，坚持“先进先出”原则。

5.5.3 饲料要有完整的采购、使用记录，做好产地来源、出入库、用料、库存等档案记录。

5.5.4 做好饲料留样保存工作，饲料来源信息标记清楚，留样标签应注明准确的名称来源产地形状、

接收日期、接收人等有关信息,保持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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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接收、处理和贮存应保持安全有序，防止误用和交叉污染。

5.5.6 含有维生素、酶制剂等热敏物质的饲料应在低温下避光保存，避免营养物质损失。

5.5.7 化学品（农药、兽药、消毒剂等）的存放和混合要远离饲料储存区域。

5.5.8 贮存场地不得使用化学灭鼠药和杀鸟剂。

5.5.9 饲料应分类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做好防火、防潮、防雨、防鸟、防鼠、防虫害和防霉

变等。

5.5.10 过期饲料和变质饲料应明确标识，并做无害化处理。

运输

5.6.1 运输过程应防止污染，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保持包装的完

整。

5.6.2 不应使用运输畜禽等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

5.6.3 饲料运输工具和装卸场地应定期清洗和消毒，消毒药品的使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20 年第 726 号《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

6 规范使用

饲料原料

6.1.1 合理使用饲料原料，含有抗营养因子的应限制使用。

6.1.2 制药工业副产品不得用于鱼饲料。

6.1.3 不应使用发霉变质的原料。

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沉性饲料和膨化饲料

6.2.1 应根据不同的淡水鱼品种、生产阶段，选择相应的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沉性饲料和膨化饲料。

6.2.2 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沉性饲料和膨化饲料的使用应遵照产品标签所规定的用法、

用量及注意事项等。

6.2.3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应与一定比例的能量饲料和蛋白饲料混合均匀后方可使用。

6.2.4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使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2625 号《饲料添加剂安

全使用规范》，不得超量添加。

6.2.5 饲料药物添加剂的使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68 号《饲料药物添加剂使

用规范》》执行，应遵守休药期、配伍禁忌等有关规定，不得超量超范围添加。

6.2.6 饲料安全限量应符合 NY 5072 的规定

6.2.7 包装打开后应及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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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配料

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20年第307号《养殖者自配料行为规范》。

其他

6.4.1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06 年第 67 号《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建立

完整的饲料使用记录，应保留至少 2 年。

6.4.2 添加剂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的使用应遵照产品标签所规定的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等。

6.4.3 微量元素及国家主管行政部门批准的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物，按照规定剂量进行取

用饲喂，避免超剂量使用发生中毒。

6.4.4 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不得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不得对饲料、饲料添加剂

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任何物质。

6.4.5 为防止生产过程中的交叉污染，盛放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含有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产品及其中间产品的器具或者包装物应当明确标识，不得交叉混用。

6.4.6 生产记录员应及时、准确记录饲料使用记录,包括：饲料来源、质量标准、颗粒大小、投喂时间、

投喂量、摄食情况、出入库记录等。

6.4.7 实际生产中应根据淡水鱼尾数、平均体重、体长及日投饲率,计算出每日理论投饲量,再根据天

气状况、水质情况及鱼类的食欲情况确定当日投饲量。投饲后，继续观察淡水鱼摄食情况，以大部分鱼

类不集中快速抢食为当日适宜投喂量标准，对投饲量进行调整。

7 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淡水鱼养殖环节饲料使用的安全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主要管理人员宜持证上岗，从事水产养殖工作 2 年以上；技术人员应持证上岗，从事水产养殖工

作 3 年以上；养殖场应定期对本场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与考核。

建立可追溯体系，确保产品安全。

制定生产、安全管理、病害监测、人员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等制度，并按制度要求进行生产管理。

制定苗种生产、成鱼养殖、病害防治等关键环节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依据规程组织生产。

严格执行运输和装卸工具及饲料使用设施设备的维护、检查和规范操作制度，确保其在运行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稳定。

养殖场有与淡水鱼生产能力相适应的供水、供电、增氧、水处理、消毒、饲料、渔药储存和生产

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运转正常，且有专人负责，维修保养制度健全。

养殖场宜配备常规水质分析、鱼病检测等相关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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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池塘养殖和设施化高密度精养的养鱼方式，均应配备增氧设备,增氧机类型可使用叶轮式增氧

机、喷水式增压机等传统方式,也可以采用罗茨鼓风机加纳米曝气盘相结合的高效增氧方式等。

养殖池应根据不同养殖品种和要求设置苗种池、成鱼池、亲鱼池等各类养殖池的数量、规格和配

比；养殖池的进、排水应分开，设置防止养殖鱼类逃逸和敌害生物混入的隔离设施，养殖尾水排放应符

合 SC/T 910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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